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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本院113年度交訴字第33

號），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

不服，提出準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羈押係由本院值班受託法官經訊問後所為，核係受託法

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之處分，本應以

聲請撤銷或變更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方法（即「準抗

告」），聲請人即被告劉瓊文(下稱被告)雖提出「刑事聲請

撤銷羈押狀」，惟係誤聲請撤銷，應視為已有撤銷或變更原

處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係本案車禍之被害人，並無逃亡之必

要，而且被告家中有養狗，狗會在家餓死，希望可以讓被告

回家，處理狗的事情，並出去找車禍當時的證據資料，請以

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處分替代羈押等語。

三、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羈押之處

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該項

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

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

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開規定

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

官所為各項處分時，亦準用之，同法第412條、第416條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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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羈押係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由

值班法官經訊問被告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

分，又聲請人於113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準抗告，尚未逾法

定期間，其聲請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四、再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

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

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關於羈押

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

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要件，

無須經嚴格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

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

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

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

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

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

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苟

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

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

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

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

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五、經查，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

以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案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值班法官

訊問後，被告否認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

犯行，且有起訴書所載各項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犯

罪嫌疑重大，又本案係經通緝始到案，且係該案第2次通

緝，而有逃亡之事實，審酌被告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

庭，且反覆遭通緝，本院具體審認前情，認依現實情狀，被

告若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後續之審判，縱以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之方式，亦無法取代羈押之執行。而採取羈押之強制

處分，已屬保全本案訴訟程序進行、追求真實發現之最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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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本案既無法以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代之，

本院兼衡人權保障及公益目的之考量，認為本案羈押被告之

原因不僅仍然存在，依比例原則具體審酌，認客觀上仍具羈

押之必要。綜上所述，本院受託法官於訊問被告後，為前開

羈押之處分，且於理由內已敘明審查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性，綜核全案卷證資料，並無不當、違法或違反比例原則之

瑕疵，至被告所主張關於需回家照顧小狗、出去尋找車禍當

時之相關證據等情事，則無從解免其於受羈押處分時，確屬

罪嫌重大，並具上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情形，聲請意旨徒

以上揭理由指摘原處分不當，從而聲請撤銷或變更原羈押之

處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怡潔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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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本院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提出準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羈押係由本院值班受託法官經訊問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之處分，本應以聲請撤銷或變更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方法（即「準抗告」），聲請人即被告劉瓊文(下稱被告)雖提出「刑事聲請撤銷羈押狀」，惟係誤聲請撤銷，應視為已有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係本案車禍之被害人，並無逃亡之必要，而且被告家中有養狗，狗會在家餓死，希望可以讓被告回家，處理狗的事情，並出去找車禍當時的證據資料，請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處分替代羈押等語。
三、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該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開規定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亦準用之，同法第412條、第416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羈押係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由值班法官經訊問被告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又聲請人於113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準抗告，尚未逾法定期間，其聲請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四、再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苟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五、經查，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案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值班法官訊問後，被告否認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犯行，且有起訴書所載各項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犯罪嫌疑重大，又本案係經通緝始到案，且係該案第2次通緝，而有逃亡之事實，審酌被告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且反覆遭通緝，本院具體審認前情，認依現實情狀，被告若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後續之審判，縱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亦無法取代羈押之執行。而採取羈押之強制處分，已屬保全本案訴訟程序進行、追求真實發現之最後手段，本案既無法以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代之，本院兼衡人權保障及公益目的之考量，認為本案羈押被告之原因不僅仍然存在，依比例原則具體審酌，認客觀上仍具羈押之必要。綜上所述，本院受託法官於訊問被告後，為前開羈押之處分，且於理由內已敘明審查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綜核全案卷證資料，並無不當、違法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瑕疵，至被告所主張關於需回家照顧小狗、出去尋找車禍當時之相關證據等情事，則無從解免其於受羈押處分時，確屬罪嫌重大，並具上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情形，聲請意旨徒以上揭理由指摘原處分不當，從而聲請撤銷或變更原羈押之處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怡潔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96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瓊文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本院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
），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
服，提出準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羈押係由本院值班受託法官經訊問後所為，核係受託法
    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之處分，本應以
    聲請撤銷或變更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方法（即「準抗告」）
    ，聲請人即被告劉瓊文(下稱被告)雖提出「刑事聲請撤銷羈
    押狀」，惟係誤聲請撤銷，應視為已有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之
    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係本案車禍之被害人，並無逃亡之必要
    ，而且被告家中有養狗，狗會在家餓死，希望可以讓被告回
    家，處理狗的事情，並出去找車禍當時的證據資料，請以具
    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處分替代羈押等語。
三、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羈押之處
    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該項
    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
    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
    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開規定
    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
    官所為各項處分時，亦準用之，同法第412條、第416條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羈押係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由
    值班法官經訊問被告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
    ，又聲請人於113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準抗告，尚未逾法定
    期間，其聲請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四、再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
    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
    ，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關於羈押與
    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
    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要件，無須
    經嚴格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
    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
    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
    節予以斟酌決定，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
    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
    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
    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苟此項裁
    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
    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
    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
    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
    予法院之職權，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五、經查，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
    以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案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值班法官
    訊問後，被告否認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
    犯行，且有起訴書所載各項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犯
    罪嫌疑重大，又本案係經通緝始到案，且係該案第2次通緝
    ，而有逃亡之事實，審酌被告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
    且反覆遭通緝，本院具體審認前情，認依現實情狀，被告若
    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後續之審判，縱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之方式，亦無法取代羈押之執行。而採取羈押之強制處分
    ，已屬保全本案訴訟程序進行、追求真實發現之最後手段，
    本案既無法以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代之，本院
    兼衡人權保障及公益目的之考量，認為本案羈押被告之原因
    不僅仍然存在，依比例原則具體審酌，認客觀上仍具羈押之
    必要。綜上所述，本院受託法官於訊問被告後，為前開羈押
    之處分，且於理由內已敘明審查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綜核全案卷證資料，並無不當、違法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瑕疵
    ，至被告所主張關於需回家照顧小狗、出去尋找車禍當時之
    相關證據等情事，則無從解免其於受羈押處分時，確屬罪嫌
    重大，並具上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情形，聲請意旨徒以上
    揭理由指摘原處分不當，從而聲請撤銷或變更原羈押之處分
    ，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怡潔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96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瓊文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本院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提出準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羈押係由本院值班受託法官經訊問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屬刑事訴訟法第416條之處分，本應以聲請撤銷或變更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方法（即「準抗告」），聲請人即被告劉瓊文(下稱被告)雖提出「刑事聲請撤銷羈押狀」，惟係誤聲請撤銷，應視為已有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之聲請。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係本案車禍之被害人，並無逃亡之必要，而且被告家中有養狗，狗會在家餓死，希望可以讓被告回家，處理狗的事情，並出去找車禍當時的證據資料，請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處分替代羈押等語。
三、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該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開規定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亦準用之，同法第412條、第416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羈押係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由值班法官經訊問被告後所為，核係受託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又聲請人於113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準抗告，尚未逾法定期間，其聲請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四、再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苟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五、經查，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3年度交訴字第33號案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值班法官訊問後，被告否認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犯行，且有起訴書所載各項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犯罪嫌疑重大，又本案係經通緝始到案，且係該案第2次通緝，而有逃亡之事實，審酌被告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且反覆遭通緝，本院具體審認前情，認依現實情狀，被告若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後續之審判，縱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亦無法取代羈押之執行。而採取羈押之強制處分，已屬保全本案訴訟程序進行、追求真實發現之最後手段，本案既無法以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方式代之，本院兼衡人權保障及公益目的之考量，認為本案羈押被告之原因不僅仍然存在，依比例原則具體審酌，認客觀上仍具羈押之必要。綜上所述，本院受託法官於訊問被告後，為前開羈押之處分，且於理由內已敘明審查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綜核全案卷證資料，並無不當、違法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瑕疵，至被告所主張關於需回家照顧小狗、出去尋找車禍當時之相關證據等情事，則無從解免其於受羈押處分時，確屬罪嫌重大，並具上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情形，聲請意旨徒以上揭理由指摘原處分不當，從而聲請撤銷或變更原羈押之處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怡潔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